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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业数据流通制度的体系构建

李依怡

　 　 内容提要:如何促进企业数据高效有序流通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问题。 数据流通

是一个立体制度,不仅要求法律在数据确权和数据交易问题上予以回应,同时也需要构建

外部治理体系。 对于数据财产权,欧盟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基本上都放弃了数据所有权路

径,而转向数据使用权模式,并考虑如何促进其他主体对数据的访问。 但是,对于数据访

问权方案,需要认识到其本质是对数据财产利益的重新分配,进而更为谨慎地考察市场失

灵问题、制定公正的分配方案。 就数据交易制度而言,应当明确可交易数据范畴以及数据

提供方的信息提供义务,同时要求交易平台或交易所承担一定的审查义务与安全保障义

务,通过适当的监管措施推动数据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企业数据　 数据流通　 数据产权　 数据交易

李依怡,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一　 问题的提出
  

数据、算力与算法的发展带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数据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

业机会、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资源。 基于算法的大数据分析为决策辅助、流程优化、产业

创新等带来了全新变革。 如何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基础性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功能,更
好促进以数据驱动和创新引领的经济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 〕 从域外发展来看,
各国均重视发展数字经济,但采取的治理路径各有不同。 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美国秉持了

一贯的商业发展开放态度,仅在大型平台数据垄断场景中对市场进行干预。 从政策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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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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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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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Towards
 

a
 

Thriving
 

Data-Driven
 

Economy,
 

COM
 

(2014)
 

442
 

final;
 

The
 

Network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The
 

Federal
 

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
opment

 

Strategic
 

Plan,
 

May
 

2016,
 

https: / / obamawhitehouse. archives. gov / sites / default / files / microsites / ostp / NSTC /
bigdatardstrategicplan-nitrd_final-051916. pdf,

 

最近访问时间[2023-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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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以促进核心技术研发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重心,并从消费者隐私保护着手对个人

信息权益加以保护。〔 2 〕 欧盟数据经济的实践发展则相对滞后。 在《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颁布之后,欧盟迅速推出了《数据治理法案》 (Data
 

Governance
 

Act)、《数据市场法》(Digital
 

Markets
 

Act)、《数据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
《数据法案(草案)》[Data

 

Act
 

(proposal)]等一系列法案。 欧盟以个人数据保护为基点,
进而逐渐拓展非个人数据流动、数字市场、数字服务和数据访问制度等,旨在激活欧盟数

据市场、促进数据流通利用。
  

与美欧相较,我国具有数据规模和数据应用优势,同时在政策层面较早认识到了数据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地位,并强调数据要素市场化以及数据基础制度的构建。〔 3 〕

2022 年 12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

意见》(下称“《数据二十条》”)明确提出“以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

为主线”,构建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数据基础制度。 对此,一方面,市场机制下的数

据流通以数据交易为基本形态,但是数据交易的前提是,相关主体对数据的权利具有明确

边界,否则就不存在交易的基础。 另一方面,数据交易市场需要一定的引导和监管,以促

进交易活动有序开展、增强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任。 本文旨在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囿

于篇幅,本文将以企业数据为考察对象,尤其关注如何促进数据在企业之间高效有序

流通。〔 4 〕

二　 从数据所有权转向数据使用权
  

当下企业数据权益分配是建立在私人控制方法之上的:企业基于对数据的实际占有

以及通过技术措施限制他人访问的能力,获得了对数据的事实控制。 我国学界相关研究

倾向以实践现状为出发点,遵循传统的财产所有权路径,尝试赋予数据持有者企业以一项

绝对性、排他性或类似于用益物权的数据权利。〔 5 〕

(一)数据所有权模式的理论基础与反思
  

数据所有权论者大多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论证成。 其一,数据产权明晰是消除法律不

确定性、建立正常有序的市场秩序的必要前提。 有学者以车联网数据为例,指出由于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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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3 〕

〔 4 〕

〔 5 〕

参见陈昭锋、张红倩:《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经济研究导刊》2022 年第 23 期,第 62 页。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http: / / www. gov. cn / zhengce-
2020-04 / 09 / content_5500622. htm,最近访问时间[2023-02-01]。
以欧盟为例,在欧盟委员会看来,企业数据是指“企业持有的数据”;企业在网上收集的数据、企业通过物联网设

备收集的数据等,均落入该概念范畴。 对于企业数据的流通,欧盟委员会聚焦两类活动,一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

数据流通,二是企业面向公共部门的数据开放,后者以公共利益需求为基础和边界,前者则是数据市场的关注重

点。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Guidance
 

on
 

Sharing
 

Private
 

Sector
 

Data
 

in
 

the
 

European
 

Data
 

Economy,
 

SWD
 

(2018)
 

125
 

final,
 

pp. 1-3. 对于中国而言,基于数据不同来源主体以及控制主体,
而将数据分为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和公共数据。 本文主要聚焦于来源于企业以及企业持有的数据。
参见龙卫球:《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政法论坛》2017 年第 4 期,第 63 页;程啸:《论大数据时代

的个人数据权利》,《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3 期,第 121 页;崔国斌:《大数据有限排他权的基础理论》,《法学

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6 页;申卫星:《论数据用益权》,《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1 期,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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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的数据产权制度,车联网场景下的数据收集、数据访问、数据转让等活动难以有序开

展,利益各方冲突频发。〔 6 〕 也有学者区分了个人数据保护制度与数据产权制度的不同目

的,指出后者是数据市场、数据经济建立与发展的制度前提,并建议以专有权为模板进行

数据财产权益分配。〔 7 〕 其二,从公平视角出发,数据要素权益分配应当以劳动贡献理论

为基础,遵循“谁投入,谁获益”的基本原则。〔 8 〕 企业为数据收集活动提供了信息技术基

础设施,包括平台设计搭建、传感器研发;在数据收集、清洗、分析阶段,企业同样投入了大

量人力物力。 在大数据时代,作为数据共享和再利用的最关键贡献者,若无作为数据控制

者的企业的积极劳动,则无有意义之数据。 其三,从效率视角出发,基于功利主义的激励

理论认为,“产权应当分配给对资产评价收入影响更大的一方”。〔 9 〕 在私主体之间的数

据利用场景中,作为数据持有者的企业具有比作为普通用户更强的数据增值动力。 因此,
有学者认为应当赋予企业以数据财产权,此种赋权将为企业的数据价值生成活动提供充

分动力,企业的经营机制和作用也将得到有效安排和促进。〔10〕
  

但是,以上理由并不能为数据所有权方案提供充分支撑。 其一,明确数据权属固然是

进行数据交易的必要前提,但是科斯式的“权利配置”并不要求全有或全无式的数据权益

分配,而是以“定分”为目的,即明确主体之间的利益边界。 就此而言,具体采用何种权益

配置模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界权存在且足够清楚,以为此后基于交易的重新配置提供

起点”。〔11〕 其二,从劳动贡献理论出发,企业数据的生成并非仅依靠企业自身的贡献,其
他主体尤其是用户的参与往往是不可或缺的。 以平台场景为例,企业数据大多以用户提

交的身份数据、用户使用平台服务所产生的行为数据、以及用户创建的文字、图片、视频等

数据为基础原料。 作为数据来源者或数据生产者,用户对于数据的生成作出了不可替代

的贡献,也应当享有一定的数据财产权益。 其三,从上述平台例子中已可看出,大量的数

据不是有意识生产的,而是工商业活动或人们进行日常活动时产生的“数字尾气”或副产

品。 在数据为副产品的情形下,企业劳动和资金的投入并不是直接用于生产数据,而是用于

企业的主营业务,这些投入已经通过生产经营的利润获得了回报,无需再作额外激励。〔12〕
  

除此之外,数据所有权模式还存在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数据所有权模式与主

观权利的归属效能相冲突。 权利的根本功能在于将某项利益内容归属于特定主体,意即

权利主体应是确定且清晰的。〔13〕 但正如上段所示,企业数据的生成过程通常涉及多方主

体,难以确定谁应当成为数据权利的所有者。 诚然,也可以基于数据共同生产的事实而认

定所有参与者为数据共同所有权人,但所有权的碎片化意味着任何人如欲访问共享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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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ndreas
 

Wi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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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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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R
 

Int. 2016,
 

877,
 

87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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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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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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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r
 

eine
 

Datenwirtschaft
 

im
 

digitalen
 

Binnenmarkt,
 

GRUR
 

2015,
 

1151,
 

1153.
参见包晓丽:《二阶序列式数据确权规则》,《清华法学》2022 年第 3 期,第 72 页。
[以]约拉姆·巴泽尔著:《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钱敏译,格致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9 页。
参见龙卫球:《再论企业数据保护的财产权化路径》,《东方法学》2018 年第 3 期,第 51 页。
参见戴昕:《数据界权的关系进路》,《中外法学》2021 年第 6 期,第 1566 页。
参见周樨平:《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权益保护论》,《法学》2022 年第 5 期,第 162 页。
参见于飞:《侵权法中权利与利益的区分方法》,《法学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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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那么必须逐个获取每位权利人的许可,这在动态多变的数据经济中是无法实现的,
最终将阻碍数据高效流通。〔14〕 第二,数据所有权模式与数据经济特点不兼容。 数据的可

利用性和有限排他性使得数据流通与利用成为实现数据社会化利用和价值最大化的必然

路径。〔15〕 多元主体可以为不同的目的使用同一数据集,而不会折损该数据集的原本价

值。 当存在多个独立但互补的数据集时,将相关数据集进行关联和合并分析,由此产生的

价值将大大超过对各个数据集进行单独分析的价值总和。〔16〕

(二)数据使用权理论的兴起
  

从明确数据权属、消除法律不确定性的视角出发,界定清晰的数据使用权同样可以满

足数据流通交易实践中的数据确权需求,并且可以避免数据绝对权方案的种种问题。 国

内近年来的研究正逐渐从所有权路径转向使用权路径。 有学者认为,数据是信息之上形

成的各项财益的集合,用“权利束”理论而非所有权理论进行数据确权是更为合适的。〔17〕

也有学者建议,对企业数据采取保护和共享相平衡的利益模式,建立以数据持有者企业为

中心的共享数据机制,促进其他利益相关者共享数据上的利益。〔18〕
  

尽管在具体表述上存在差别,但是数据使用权论者普遍认为,企业基于技术手段而对

数据具有实际控制的事实,使其具备了对数据及其流动实施有效管控的能力。 比如,有研

究者认为,企业通过技术措施实现了对企业数据的清晰标识和事实控制,进而保障了企业

数据使用权,包括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数据。〔19〕 类似地,有研究者指出,企业数据权界定

应当以企业控制并持续积累有价值数据资源的现实作为起点,而在法定财产权缺失的世

界中,企业一直通过技术手段等对数据流通进行有效的控制。〔20〕
  

以上观点有其合理之处。 一方面,从理论层面来看,企业对数据的实际控制之能力和

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界定数据流通交易所需的数据“权利”范围,当然其前提是与已

有法定权利不存在冲突或矛盾。 从科斯权利理论的“定分”目的出发,数据交易市场所需

的数据确权前提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或可以确定。 其一,从数据提供方视角来看,司法实

务通过奇虎诉百度案、〔21〕 大众点评诉百度案、〔22〕 大众点评诉爱帮案〔23〕 等一系列案例,已
经逐渐明确了数据爬虫行为的合法性边界,数据提供方可以较为清晰地对自身爬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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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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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Josef
 

Drexl,
 

Data
 

Access
 

and
 

Control
 

in
 

the
 

Era
 

of
 

Connected
 

Devices,
 

2018,
 

pp. 38-40,
 

https: / / www. beuc. eu /
sites / default / files / publications / beuc-x-2018-121_data_access_and_control_in_the_area_of_connected_devices. pdf,

 

最近访问时间[2023-02-18]。
参见高富平:《数据流通理论———数据资源权利配置的基础》,《中外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1408-1410 页。
See

 

Bertin
 

Martens,
 

Alexandre
 

de
 

Streel,
 

Inge
 

Graef,
 

Thomas
 

Tombal
 

&
 

Néstor
 

Duch-Brown,
 

Business
 

to
 

Business
 

Data
 

Sharing:
 

An
 

Economic
 

and
 

Legal
 

Analysis,
 

2020,
 

p. 6,
 

https: / / researchportal. unamur. be / files / 50967710 / 8610. pdf,
 

最近访问时间[2023-02-18]。
参见王利明:《论数据权益:以“权利束”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22 年第 7 期,第 104-111 页。
参见周樨平:《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权益保护论》,《法学》2022 年第 5 期,第 166-167 页。
参见付新华:《企业数据财产权保护论批判———从数据财产权到数据使用权》,《东方法学》 2022 年第 2 期,
第 140 页。
参见戴昕:《数据界权的关系进路》,《中外法学》2021 年第 6 期,第 1573 页。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 487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 73 民终 242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终字第 751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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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性进行事前判断。 其二,从用户视角来看,在数据交易市场中,数据交易平台的审

查义务、数据提供方的信息提供义务以及相关责任机制,既可以在事前有效地排除数据来

源不合法的风险,也可以在事后为用户提供充分救济。
  

另一方面,从域外实践层面来看,美国、欧盟等重要数据经济体均未创设企业数据所

有权,而是同样从企业对数据的实际控制现状出发,默认了数据持有者企业有权使用并许

可他人使用相关数据。 首先,美国在联邦层面和各州层面均未有关于企业数据所有权的

法案,企业数据的使用和访问问题主要由私人主体之间通过合同进行安排。 其次,欧盟早

期曾有创设数据生产者权的想法,〔24〕 但该方案一经提出即遭到广泛批评,〔25〕 目前欧盟立

法者已迅速转向以企业实际控制为前提、以用户使用权为核心的数据访问权制度。
  

从政策上看,《数据二十条》中的数据产权主要包括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

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等。 上述权利某种程度上确认了当下企业基于技术手段对数据形

成实际控制的合法性,肯定了企业在数据价值生成链条中的作用,为企业的数据收集处理

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激励。 同时,数据资源持有权作为使用权而非绝对权,某种程度上

为其他社会主体访问和利用数据创造了前提条件,最终有利于数据流通与再利用。 总体

而言,我国学界和政策对于数据产权制度的路径转变值得赞同。

三　 数据访问权的设立之争
  

在明确了数据持有者企业对数据享有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之后,如何促进其他主体共

享数据权益,或者说是否应当赋予特定主体以数据使用权,即成为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

题。 对于其他主体的数据使用权问题,《数据二十条》虽然没有正面规定,但也提出:“充

分保护数据来源者合法权益……保障数据来源者享有获取或复制转移由其促成产生数据

的权益”。 从“获取或复制转移”的表述来看,这种权利与个人信息可携权颇为类似,但
“数据来源者”“由其促成产生数据的权益”等用语表明,其并非仅以保护数据主体人格权

益为目标,而更多地考虑到数据来源者在数据价值生成中的贡献,指向对数据上财产权益

的分配。 从内容和目的来看,这种权利更接近欧盟法中的数据访问权。 后者是指,对于使

用产品或服务中产生的数据,用户有权向数据持有者请求直接访问,或者请求数据持有者

向第三方传输。 欧盟法上的数据访问权同样以用户在数据生成中的参与贡献为基础,旨
在对数据价值进行公平分配,并促进数据流通共享。〔26〕 从国内文献来看,有学者已经初

·051·

《环球法律评论》 　 2023 年第 2 期

〔24〕

〔25〕

〔26〕

Se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Building
 

a
 

European
 

Data
 

Economy,
 

COM
 

(2017)
 

9
 

final,
 

p. 13.
See

 

Josef
 

Drexl,
 

Data
 

Access
 

and
 

Control
 

in
 

the
 

Era
 

of
 

Connected
 

Devices,
 

2018,
 

pp. 38-40,
 

https: / / www. beuc. eu /
sites / default / files / publications / beuc-x-2018-121_data_access_and_control_in_the_area_of_connected_devices. pdf,

 

最近访问时间[ 2023 - 02 - 18];
 

Tanya
 

Aplin,
 

Trading
 

Data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rade
 

Secrets
 

Perspective,
 

in
 

Lohsse
 

Sebastian,
 

Schulze
 

Reiner
 

&
 

Staudenmayer
 

Dirk
 

eds.,
 

Trading
 

Data
 

in
 

the
 

Digital
 

Economy:
 

Legal
 

Concepts
 

and
 

Tools,
 

Nomos,
 

2017,
 

pp. 60-62.
See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Harmonised
 

Rules
 

on
 

Fair
 

Access
 

to
 

and
 

Use
 

of
 

Data
 

(Data
 

Act),
 

COM
 

(2022)
 

68
 

final,
 

recitals
 

1-6,
 

articles
 

3-5.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步提出了对欧盟数据访问权的借鉴方案。〔27〕 不过,欧盟法上的数据访问权制度对于我国

而言是经验还是教训,还需再作思考。 数据访问权可进一步分为横向跨行业的数据访问

权和纵向特定行业的数据访问权。〔28〕

(一)横向数据访问权:欧盟《数据法案(草案)》
  

欧盟于 2022 年颁布了《数据法案(草案)》。 该法案首次正式提出了横向的数据访问

权概念,并从权利主体、权利行使对象、权利客体等方面对横向数据访问权进行了全面构

建。 横向数据访问权的创设目的有二:一是基于用户在数据生成中的贡献,对数据利用价

值进行公平分配;二是促进数据流通共享,推动基于数据的竞争与创新。〔29〕
  

就权利主体而言,根据《数据法案(草案)》的规定,企业在以下两种情形中有权请求

数据访问:其一,企业作为用户。 如果企业自身是使用或租赁产品或服务的法人,那么有

权直接向数据持有者请求访问数据。 其二,企业作为第三方。 基于用户的请求,数据持有

人应当向第三方提供用户使用产品或服务产生的数据。 立法者认为,基于使用或租赁产

品或服务的法律权利,用户承担着使用相关产品或服务的风险和利益,自然应当享有由此

生成的数据的访问权。〔30〕 但是欧洲技术行业协会认为,数据访问权的一个重要功能在

于,在用户和数据持有者双方力量极不均衡的情形下,对用户进行“充权”,使其能够公平

享有基于贡献和需求所应得的数据利用价值。 当用户为企业时,用户和数据持有者之间

的力量对比并不像个人用户情形中那么悬殊。〔31〕 因此,企业用户不宜成为数据访问权的

权利主体,此时双方应当通过合同方式对数据访问事宜进行商议。
  

与权利主体相对应的是权利行使对象,即向谁行使数据访问权。 在《数据法案(草

案)》中,权利行使对象是数据持有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数据持有人持有、访问或处理数

据的权利得到承认,立法仅是以数据持有者对数据的实际控制现状作为出发点。〔32〕 通常

来讲,产品制造商或服务提供商最有可能被认定为数据持有者,不过在某些情况下,用户

相对于制造商具有更强大的控制力,例如大型工业客户相对于上游的零部件销售商;此时

数据持有人即可能是用户而非销售商。 这意味着“数据持有者—用户”的简单二分法并

不能适用于数据价值分配的所有场景。〔33〕 此外,数据价值链条的多主体性,包括零部件

制造商、最终产品制造商、软件供应商、用户等,亦指向了二分法的不合理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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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权利客体而言,根据《数据法案(草案)》,数据访问权中的数据不区分个人数据和

非个人数据,而仅要求数据作为“行为、事实或信息的数字化表达”的特征,因此,企业数

据均可被涵盖其中。〔35〕 另外,衍生数据、推断数据不属于访问权的范畴。〔36〕 对此,有学

者批评,嵌入式传感器或平台软件收集的一级数据通常并不具有直接的效用价值,通过附

加额外信息计算而产生的衍生数据以及通过依赖统计假设的数据分析而获得的推断数

据,方能满足第三方供应商提供其它服务如售后服务的数据需求。〔37〕

就数据权利行使方式而言,立法者认为,数据持有者,尤其是产品制造商,有必要确保

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能够保障用户轻松访问使用这些产品所产生的数据,比如可以直接从

产品内嵌的储存卡中导出数据。〔38〕 如果用户无法直接从产品中获取数据或者用户请求

向第三方提供数据,那么在用户提出访问请求后,数据持有人应不拖延地、免费地提供数

据;如有可能,还应持续地、实时地提供数据。 当然,数据访问权的行使是有边界的,尤其

是数据持有者的合法利益应被考虑在内。 比如商业秘密的披露以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

商业秘密的机密性为前提、访问获得的数据不得被用于开发与数据来源产品相竞争的产

品、基于用户请求而接收数据的第三方应以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为标准向数据持

有者补偿合理费用等等。〔39〕 对于以上问题的细节处理,学界仍然有不同意见,不过没有

异议的是,数据访问权的行使应当是清晰便捷的、无损数据价值的,在行使权利时应当注

意多元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尤其是数据持有者的竞争利益和个人数据主体的人格权益。

(二)纵向数据访问权:特定行业立法概览
  

数据访问权对于欧盟法而言并非一个全然陌生的概念,在《数据法案(草案)》颁布之

前,部分行业的欧盟条例和指令已经就企业的数据共享义务作出了规定,比如汽车售后市

场的数据访问权。 大型汽车制造商在下游的维修和保养服务市场占有优势地位,并倾向

于拒绝向独立的服务提供商开放汽车数据访问权限,从而排除、限制下游市场的有序竞

争。〔40〕 考虑到此种市场失灵问题已非零星现象,而是汽车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欧盟于

2007 年颁布了关于机动车型式认证以及车辆维修和保养信息获取方面的条例,〔41〕 并于

2018 年在关于机动车的独立技术单元的批准和市场监督的条例中进行了更新。 根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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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条例,与标准必要专利情形类似,汽车制造商有义务以非歧视的方式、基于合理且成比

例的费用、通过标准化的格式向独立的服务提供商提供后者开展业务所需的车载诊断信

息。〔42〕 与《数据法案(草案)》不同,汽车售后服务市场的数据访问不以用户请求为前提,
而是汽车制造商负有的一项普遍性义务。 另外,在数据类型上,后者并未采取行为进路而

是采取了需求进路,车辆维修和保养信息对于独立的服务提供商而言是其在汽车售后服

务市场开展业务所必需的,与汽车车主的使用行为不存在必然联系。

(三)谨慎对待数据访问权的引入
  

从现有讨论来看,欧盟各界对于是否应当创设数据访问权、具体应当如何构建数据访

问权等问题,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争议。
  

一方面,就权利创设问题而言,契约自由仍然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工具。 如果尚不

存在明显问题,那么应当先行通过现有合同法和竞争法加以解决。 强制数据共享等立法

干预措施应当仅面向存在严重市场失灵问题的纵向特定部门。〔43〕 一般性的横向数据访

问权处于竞争法的边缘地带,尤其在数据持有者是物联网产品制造商而非大型互联网平

台的情况下,网络效应的影响是有限的,数据持有者通常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因此似乎

不存在强制数据共享的经济理由。〔44〕
  

另一方面,即便肯定《数据法案(草案)》创设横向数据访问权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对
该权利的具体设计也须再作斟酌。 立法者创设该权利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实现数据

价值在参与者之间的公平分配,二是促进市场创新和竞争,尤其是期待其他主体获取数据

后可以带来创新服务和更具竞争力的价格。〔45〕 但是从《数据法案(草案)》来看,立法者

采取的基于贡献原则的权利设计未能很好地实现这两个目的。 从法理视角来看,数据访

问权的本质是对数据财产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此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贡献原则、需求原

则、既得权利原则等,以最终实现对数据财产的分配正义。 就此而言,《数据法案(草案)》
过于倚重贡献原则,未能充分考虑实际需求。

  

对我国而言,应当认识到,数据访问权的设立是在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平衡正义的情况

下,国家通过立法手段对数据财产利益进行重新分配以保障正义实现的方法。 在此,如果

不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问题,那么立法不应介入。 这意味着,在特定行业中或许可以根据

该领域的实际情况设计纵向数据访问权,但跨行业的横向数据访问权的设立则应更加谨

慎,因为普遍性的市场失灵问题尚未出现。 不完善的分配方案未必能够有效解决现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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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反而可能带来更多新的问题。

四　 数据交易制度的体系化建构
  

数据交易是企业数据流通利用的基本形态与重要制度依托。 上文讨论的数据产权制

度对数据“权利”范围进行了清晰界定,从而为数据交易提供了前提条件。 但是,在数据

界权问题之外,数据交易市场本身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需构建合理的数据交易制度以保

障数据交易的正常有序进行。 有学者指出,数据交易客体不明确以及数据交易模式不成

熟,是阻碍数据交易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46〕 实践中的调研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并补

充指出,数据交易监管体系不健全是当前数据交易市场存在的另一问题。〔47〕 本部分将聚

焦以上三项问题的解决,即数据交易客体不明确(“交易什么”)、数据交易模式不成熟

(“如何交易”)以及数据交易监管体系不健全(“如何监管”)。

(一)数据交易客体

1. 可交易数据范畴
  

根据《信息技术 数据交易服务平台交易数据描述》 ( GB / T
 

36343-2018),交易数据

是指在数据交易服务平台上供需双方进行交易的合法、合规数据。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

交易服务安全要求》(GB / T
 

37932-2019)从反面列举了六类禁止交易数据:受法律保护的

数据、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除非已获得同意或已做匿名化处理)、涉及他人知识产权和

商业秘密等权利的数据(除非已获得权利人授权)、从非法或违规渠道获取的数据、与原

供方所签订的合约要求禁止转售或公开的数据、其它法律法规明确禁止交易的数据。
《上海市数据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等文件也有类似规定,此处不再赘述。

2. 数据提供方的信息提供义务
  

如果说,可交易数据范畴的确定,使数据提供方对于“交易什么”这一问题有了清晰

的概念,那么对于数据需求方而言,由于数据往往并非公开可见的,因此其对交易数据尚

有赖于数据提供方的描述与说明。 正如在电脑买卖场景中,买方需要事先了解电脑的处

理器、显卡、显示器、端口等基本信息,之后方能决定是否愿意进入正式交易环节。 在数据

交易场景中也是如此,数据提供方有义务就交易数据作出真实准确的描述。
  

有学者指出,数据交易存在根本性悖论,即卖方一旦向买方披露数据,那么就没有必

要进行交易了,因为买方已经获取了信息或数据。〔48〕 但这种悖论并非不可解决的。 事实

上,数据具有异质化特征,数据披露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数据提供方可以采取多种策

略控制数据披露的范围和程度,比如在公开展示界面仅披露小数量的、不包含关键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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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者掺杂干扰数据的数据样本;在有意愿的数据需求方与数据提供方进行单独联系

之后,数据提供方或许可以向其披露更多数据。〔49〕 实践中,数据交易市场已存在类似

尝试。〔50〕

3. 数据提供方的责任
  

义务的实现需要由责任机制加以保障。 如果数据提供方将禁止交易数据带入了交易

领域,或者在交易磋商中未对必要信息进行真实准确说明,那么其应承担相应责任。
  

其一,对于数据提供方所提供的数据为禁止交易数据的情形。 上文所述的禁止交易

数据可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为绝对禁止型交易数据,一类为相对禁止型交易数据,前者

包括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个人信息权益的数据,后者则限于未取得民事权利人授权

的数据。 首先,对于绝对禁止型交易数据,由于其属于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交易客体,因
此数据交易合同无效(《民法典》第 153 条)。 同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数据提供方还可

能承担刑事责任。 其次,对于知识产权人、商业秘密持有人未作出授权的数据,以及超出

原供方授权范围的数据,由于其仅对权利人的民事权利造成侵害,并不涉及更高位阶的利

益,因此应当按照民法上的“无权处分”情形处理。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20 条,数据交易合同并不必然无效,但是只

有在取得权利人事后授权的情形下,数据需求方才可请求合同的履行;当然,数据需求方

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并请求数据提供方赔偿损失。
  

其二,如果数据提供方提供的数据是合法合规的,但其在交易磋商中未对与交易数据

有关的必要信息进行真实准确说明,那么可能构成《民法典》第 500 条第 2 项规定的“故

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数据需求方有权请求数据提供

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即有权主张解除合同并请求数据提供方赔偿损失。〔51〕 而如果数据

提供方的主观过错并未达到故意的程度,或者数据提供方已经尽到了信息提供义务,只是

数据需求方在理解上产生偏差,那么数据需求方可以基于重大误解请求撤销合同,此时有

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民法典》第 147 条、第 157 条)。

(二)数据交易模式

1. 中介型的数据交易服务提供者
  

实践中,数据交易模式可分为三种:一是原始数据直接交易。 交易双方就数据类型、
交易价格、使用方式等进行自行商定,属于“一对一”的交易方式。 这种模式存在过程不

透明、质量不可控等风险,且不利于市场监管,容易滋生数据黑市交易。 二是“一对多”的

单边交易模式。 数据交易机构以数据服务商身份,对自身拥有的数据进行一定加工,将原

始数据变成标准化的数据包进行许可使用。 这种模式存在定价不透明、监管难进行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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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且容易形成数据垄断,长期来看不利于数据流通利用。 三是平台化多边交易模式。 数

据交易平台作为完全独立的第三方,为数据供需双方提供交易场所,属于多边交易方式。
这一模式增加了平台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有利于促进数据交易的安全、规范以及高效进

行。〔52〕 考虑到平台交易模式的巨大潜力,包括参与主体更为广泛、交易标的价值更大、交
易活动频次更高,平台交易模式成为政策和学界最为关注的数据交易模式。

从域外经验来看,欧盟委员会指出,过高的交易成本是阻碍企业数据流通交易的重要

原因。 其一,缺乏经济激励。 数据控制者对数据的潜在用途、合理定价以及潜在需求方缺

乏足够的了解,也缺少相关信息获取渠道,无法预期数据分享的回报可能性。 其二,存在

技术障碍与安全风险。 数据格式不统一、API 接口不匹配、数据泄露风险等进一步阻碍了

数据交易的顺利进行。〔53〕 对此,欧盟联合研究中心认为,“数据中介组织”在降低数据交

易成本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54〕

以欧盟政策文件频繁提及的 Dawex 公司为例,Dawex 是法国一家数据交易平台开发

商。 于 2017 年推出全球数据市场,所有行业的企业都可以在可追溯、可信和安全的环境

中进行数据交易。 Dawex 有助于在两个方面降低数据交易成本:其一,降低信息获取成本

与磋商成本。 Dawex 全球数据市场类似于购物商场,卖方企业给出数据的类型、来源、报
价、许可类型等,有意向的买方企业则可以询价并进行交易。〔55〕 其二,保障数据交易安

全。 Dawex 通过默认隐私、设计隐私、不对称加密、保密协议等技术和法律手段保护参与者

的数据安全,并积极获得最新最严格的数据安全国际认证,包括 ISO
 

27001、SOC
 

2
 

Type
 

I、
SOC

 

2
 

Type
 

II 等等。〔56〕

以 Dawex 为代表的数据中介组织是典型的中介型的数据交易服务提供者,其在相当

程度上可以有效消除交易成本过高、信息渠道不畅以及交易安全无法保障等障碍,推动数

据交易市场发展。
2. 数据交易平台的义务与责任
  

进一步地,为促进市场参与者对中介型数据交易平台的信任,切实发挥平台的交易撮

合、安全保障等功能,数据交易平台对于平台内数据交易的合法性与安全性,应负有一定

的义务、承担一定的责任。
  

其一,对于数据提供方提供了绝对禁止型交易数据的情形。 应当认为,虽然数据交易

平台作为第三方并不负有全面的审查义务,但是作为数据交易的守门人,平台至少应当负

有基本的数据合法性审查义务,即交易数据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未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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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的数据,这种审查义务也不会给平台造成过重的负担。 在数据交易监

管制度即将建立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数据交易平台未尽到此种审查义务的,可能面临主

管机关的行政处罚。
  

其二,对于数据提供方提供了相对禁止型交易数据的情形。 应当认为,数据交易平台

毕竟只是作为中立人或者说交易场所提供者出现,倘若要求其对每条交易数据的产权真

实性、来源合法性进行仔细审查,那么不仅超出了数据交易平台的能力范围,而且大规模、
高频次的数据交易活动也将无从开展。 对此,有学者提出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1195-
1197 条,为数据交易平台建立合理的“避风港”责任规则。〔57〕 该观点值得赞同。 具体而

言,首先,在数据入场前,数据交易平台应当对交易数据进行形式审查,即要求数据提供方

提供数据来源、数据类型、权利类型等产权基本信息,并提供交易数据获取渠道合法、权利

清晰无争议的承诺或证明材料。 如果数据交易平台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那么应当与数

据提供方承担连带责任。 其次,如果数据交易平台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但实际上仍然存

在数据的侵权使用情形,那么权利人有权通知平台采取删除数据、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数据交易平台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无需再承担法律责任;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则须

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数据提供方承担连带责任。
  

其三,除了对交易数据合法性的审查义务,作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线上)交易场所,数
据交易平台还应当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数据交易在促进数据流通利用的同时,也
放大了相关数据安全风险,比如数据泄露、数据盗窃、个人信息再识别等风险。〔58〕 对此,
正如(线下)经营场所的组织者应当配备必要的安保人员、清洁人员,以保障顾客在购物

过程中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数据交易平台也应当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和内部管理措

施,以保障数据交易参与者的交易安全。 如果数据交易平台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那么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1198 条)。

(三)数据交易监管机制

除了数据交易本身存在的交易客体不明确、交易模式不成熟等问题,作为新型交易模

式,数据交易平台难以获得市场参与者的信任,是数据交易市场长期低迷的另一重要原

因。 有研究者从数据交易平台的双重身份出发,指出平台既是中立运营方又是数据服务

商,其与被监督对象之间往往存在利益关联和竞争关系,这使得平台内部监督流于形式,
政府部门主导的外部监管可能是必要的;〔59〕 也有研究者从市场参与者视角出发,认为应

当构建一个明确的外部监管环境,以消除市场投资者、数据供需双方等对于新兴且复杂的

数据交易市场的不信任,鼓励各方主体积极参与数据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发展。〔60〕
  

从域外经验来看,欧盟立法者也发现,市场参与者对于数据中介组织仍然缺少必要信

任,而数据中介组织对于自己在提供服务时应遵守的合规要求亦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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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呈现出中介组织数量少、规模小、效用低等特点,未能实现中介组织在数据交易市场中

的预期功能。 对此,在欧盟 2022 年《数据治理法案》中,将数据中介服务列为促进数据流

通利用的三种新方案之一,并规定了初步的监管方案。 具体而言,提供数据中介服务的组

织应当向主管部门报送本组织的名称、地址、法律性质、所有权结构、服务描述、官方网站

等必要信息,在完成报送义务后其可以请求主管部门出具确认函。 收到确认函后,数据中

介组织方可开始经营活动,并可以使用“联盟认可的数据中介服务提供商”标签和通用徽

章。 在提供数据中介服务时,数据中介组织应当避免利益冲突,并有义务保证服务的安

全、公平、透明和非歧视。 主管部门在收到报送信息后应当及时向欧盟委员会汇报,后者

将设公共登记簿公开相关信息。 此外,主管部门应当对数据中介服务进行监督,并有权采

取罚款、暂停服务、终止服务等处罚措施。〔61〕
  

就我国数据交易监管问题而言,对于监管主体,应进一步明确负责数据流通交易管理

工作的部门;就监管措施而言,我国可以借鉴欧盟《数据治理法案》提出的监管方案:其
一,规定数据交易平台的报送义务。 数据交易平台应当向主管部门报送本组织的基本信

息。 完成报送义务后,数据交易平台方获得合法经营的资格。 其二,规定数据交易平台在

提供数据中介服务中应遵守的义务。 比如,数据交易平台应当避免利益冲突,将数据中介

服务与其它经营活动严格区分;应当确保其服务和价格是公平、透明、非歧视性的;应当确

保各类数据在存储、传输等过程中不被泄露等等。

五　 结 语
  

大数据技术及其产业发展助推了企业数据价值提升,使得数据上升为一种新型生产

要素,成为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的核心国家战略资源。 不过,我国数据经济发展仍然存在数

据流通不畅、数据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等问题,需要法律在数据确权和数据交易制度上

予以回应。 就数据产权制度而言,应当放弃所有权路径、转向数据使用权,并考虑如何促

进其他主体对数据的访问;但是,对于数据访问权方案,应当认识到其本质是对数据财产

利益的重新分配,更为谨慎地考察市场失灵问题、制定公正的分配方案。 就数据交易制度

而言,首先,应当明确可交易数据范畴以及数据提供方的信息提供义务;其次,有必要将数

据交易平台定位为中介型数据交易服务提供者,并要求其承担一定的审查义务与安全保

障义务;最后,应当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以增强市场参与者的信任,推动数据交易市场健

康有序发展。 未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企业数据在企业市场竞争

以及数据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构建合理的企业数据流通体系,促进

数据社会正外部性的充分实现,将是一项需要不断探索与完善的长期工作。

[本文为作者参与的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交易制度和民事权利

保护研究”(20&ZD192)的研究成果。]

·851·

《环球法律评论》 　 2023 年第 2 期

〔61〕 See
 

Data
 

Governance
 

Act,
 

articles
 

10-15.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Abstract] 　 How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and
 

orderly
 

mobilization
 

of
 

enterprise
 

data
 

is
 

the
 

core
 

issue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Data
 

mobilization
 

under
 

the
 

market
 

mechanism
 

takes
 

data
 

trading
 

as
 

the
 

basic
 

form,
 

but
 

data
 

trading
 

is
 

preconditioned
 

on
 

the
 

relevant
 

subjects
 

having
 

a
 

clear
 

property
 

right
 

to
 

data.
 

At
 

the
 

same
 

time,
 

the
 

data
 

trading
 

market
 

needs
 

certain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to
 

promot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data
 

trading
 

activities.
 

There-
fore,

 

the
 

data
 

mobilization
 

system
 

requires
 

the
 

law
 

to
 

respond
 

to
 

the
 

issues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and
 

data
 

trading.
 

Regarding
 

the
 

data
 

property
 

rights
 

system,
 

on
 

the
 

one
 

hand,
 

early
 

re-
searches

 

in
 

China’s
 

academia
 

tended
 

to
 

grant
 

data
 

ownership
 

to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data
 

ownership
 

scheme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nd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ive
 

rights
 

and
 

those
 

of
 

the
 

data
 

economy.
 

Clearly
 

defined
 

data
 

usage
 

rights
 

can
 

also
 

meet
 

the
 

need
 

for
 

data
 

rights
 

confirmation
 

in
 

data
 

mobilization
 

and
 

data
 

trading
 

practices
 

and
 

avoid
 

the
 

various
 

problems
 

of
 

the
 

data
 

ownership
 

scheme.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that
 

an
 

enterprise’s
 

actual
 

control
 

over
 

data
 

based
 

on
 

technical
 

means
 

enables
 

it
 

to
 

have
 

effec-
tive

 

control
 

over
 

the
 

data
 

and
 

its
 

mobilization,
 

and,
 

as
 

a
 

result,
 

it
 

can
 

use
 

and
 

license
 

others
 

to
 

use
 

its
 

data.
 

On
 

the
 

other
 

hand,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he
 

data
 

access
 

right
 

of
 

other
 

subjects,
 

the
 

EU
 

and
 

some
 

scholars
 

in
 

China
 

have
 

proposed
 

a
 

data
 

access
 

right
 

scheme.
 

However,
 

the
 

es-
tablishment

 

of
 

data
 

access
 

rights
 

is
 

a
 

method
 

for
 

the
 

state
 

to
 

redistribute
 

the
 

interests
 

of
 

data
 

property
 

through
 

legislative
 

means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justice
 

when
 

the
 

market
 

mecha-
nism

 

cannot
 

achieve
 

a
 

balance
 

of
 

justice.
 

Therefore,
 

legislation
 

should
 

not
 

intervene
 

if
 

there
 

is
 

no
 

obvious
 

market
 

failure.
 

Regarding
 

the
 

data
 

trading
 

system,
 

firstl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clear
 

data
 

trading
 

ob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the
 

scope
 

of
 

tradable
 

data,
 

stipulate
 

the
 

information-providing
 

obligations
 

of
 

data
 

providers,
 

and
 

clarify
 

the
 

liabilities
 

that
 

data
 

providers
 

should
 

bear
 

when
 

providing
 

prohibited
 

trading
 

data
 

or
 

failing
 

to
 

fulfill
 

their
 

information-providing
 

obligation.
 

Secondl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mmature
 

data
 

trading
 

models,
 

it
 

is
 

necessary
 

to
 

position
 

data
 

trading
 

platforms
 

as
 

intermediary-type
 

data
 

trading
 

service
 

providers,
 

requiring
 

them
 

to
 

undertake
 

certain
 

review
 

and
 

security
 

obligations
 

to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and
 

give
 

ef-
fectively

 

play
 

to
 

the
 

role
 

of
 

platforms
 

in
 

trading
 

matching,
 

security,
 

and
 

other
 

functions.
 

Final-
l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inadequate
 

data
 

trading
 

regulatory
 

system,
 

it
 

should
 

be
 

recog-
nized

 

that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izing
 

private
 

data
 

trading
 

platforms
 

can
 

only
 

serve
 

as
 

a
 

short-
term

 

solution.
 

Promoting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and
 

fair
 

competition
 

among
 

data
 

trading
 

plat-
form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structures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data
 

trading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market
 

trust,
 

nation-
alization

 

is
 

not
 

the
 

only
 

solu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asonable
 

and
 

standardized
 

regulatory
 

mechanism
 

can
 

also
 

achieve
 

the
 

goal.
 

In
 

this
 

regard,
 

in
 

terms
 

of
 

regulatory
 

authorities,
 

the
 

main
 

work
 

of
 

regulating
 

data
 

trading
 

platforms
 

can
 

be
 

undertaken
 

by
 

market
 

supervision
 

and
 

ad-
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or
 

big
 

data
 

bureaus.
 

In
 

terms
 

of
 

regulatory
 

measures,
 

China
 

can
 

draw
 

on
 

the
 

regulatory
 

proposals
 

put
 

forward
 

by
 

the
 

EU
 

Data
 

Governance
 

Act.

(责任编辑:姚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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